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名称：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嘉松中路

５１８

号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新朋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姓名：宋琳、郭亚娟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

通讯地址： 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

１６９８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１１６６５１２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上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本报告书。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

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止本权益变动报告

书签署之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

式在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具备签署本报告书的权利能力及行为能力，本报告书一经签署构成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不会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承担的其他义务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

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新朋

实业

指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自然人宋琳先生、郭亚娟女士

本次收购

／

本次权益变

动

指

宋伯康先生逝世后，宋琳先生、郭亚娟女士依法继承宋伯康先生名下之新

朋实业股份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

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上市公司详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１６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报告书 指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宋琳先生：

１

、名称：宋琳

２

、性别：男

３

、国籍：中国

４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９１９８１１２０２＊＊＊＊

５

、住址：上海市徐汇区

６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

１６９８

号

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７０８

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１１６６５１２

９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二）郭亚娟女士：

１

、名称：郭亚娟

２

、性别：女

３

、国籍：中国

４

、身份证号码：

３１０２２９１９５８０２１６＊＊＊＊

５

、住址：上海市徐汇区

６

、通讯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

１６９８

号

７

、邮政编码：

２０１７０８

８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１１６６５１２

９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

郭亚娟女士与宋琳先生系母子关系。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职业、职务：

（一）宋琳先生

２００７

年—至今，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

事长、副总裁；

２００７

年—至今，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朋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至今，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ＸＩＮＰＥ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总裁，上海新朋联众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扬州新联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上海鹏众钢材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至今，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英艾森电气系统集成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２０１２

年—至今，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新朋精密机电有限公司董事，公司控股子公司

宁波新朋产业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１

年—至今，兼任上海能巍电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二）郭亚娟女士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担任上海新朋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出纳；

２００９

年—至今，退休。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刑事处罚及设计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日，宋琳先生、郭亚娟女士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行政处罚（与证

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 刑事处罚， 也没有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事

项。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和主营业务的情况说明：

宋琳先生、郭亚娟女士分别持有上海能巍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７０％

及

３０％

的股权，该公司

主营业务是电气自动化技术及设备的研发。

除上述新朋实业及上海能巍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控制企

业。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五

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除持有公司股份外，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妥善处理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宋伯康先生因病逝世后名下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进

一步处置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权益变动的原因

宋伯康先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死亡。 根据上海市青浦公证处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出具

的沪青证字第

３０５５

号《公证书》，郭亚娟女士为被继承人宋伯康先生之配偶，宋琳先生为宋伯

康先生和郭亚娟女士唯一子女；宋伯康先生生前未立有遗嘱，对其财产未作夫妻财产约定，亦

未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除信息披露义务人之外，宋伯康先生不存在其他第一顺序继承

人，故宋伯康先生的遗产应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法定继承的方式继承。

二、权益变动的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前， 郭亚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６０

，

３４５

，

０００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４１％

；宋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９１

，

５０５

，

０９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０．３３％

。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１

、根据上海市青浦公证处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出具的沪青证字第

３０５５

号《公证书》及第

３０７７

号《公证书》，宋伯康先生及郭亚娟女士名下全部的公司股份共计

２０７

，

２８０

，

０８７

股，属于

夫妻共有财产，上述股份的一半即

１０３

，

６４０

，

０４３

股应归郭亚娟女士所有，上述股份的另一半

即

１０３

，

６４０

，

０４４

股为宋伯康先生的遗产，应由权益人继承。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上海市青浦区公证处出具的沪青证字第

３０７７

号《公证书》所公证

的由权益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签署的 《遗产分割协议》， 宋伯康先生之遗产公司股份

１０３

，

６４０

，

０４４

股，由郭亚娟女士继承

３３

，

１４５

，

１３４

股，宋琳先生继承

７０

，

４９４

，

９１０

股。

２

、在本次权益变动后，郭亚娟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１３６

，

７８５

，

１７７

股，宋琳先生持有公司股

份

１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别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０．４％

及

３６．００％

。

三、宋琳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

１６１

，

７４７

，

４７８

股为限售股，剩余公司股份

２５２

，

５２２

股为流

通股，均不存在其他股份被质押、冻结的情况。

郭亚娟女士持有的

１３６

，

７８５

，

１７７

股公司股份全部为限售股， 不存在其他股份被质押、冻

结的情况。

第五节 后续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截止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后续计划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无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对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

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也无对公司进行重组的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公司的章程中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条款进行修改

的计划；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做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公司的分红政策进行重大变更的计划；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对公司的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变更计划。

第六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１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宋琳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但信

息义务披露人与公司仍将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

２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仍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仍将

保持独立。

二、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

在同业竞争；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就避免同业竞争出具了相应的承诺函。

三、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信

息披露义务人已就规范关联交易出具了相应的承诺函。

第七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２４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未与公司发生重大交易，也未发生如下

情况：

１

、 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合计金额高于

３

，

０００

万元或者高于公司最近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５％

以上的交易；

２

、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过人民币

５

万元以上的交

易；

３

、对拟更换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４

、 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 默契或者其他任何类似安

排。

第八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宋琳先生：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

公司股份

１

，

０００

，

０９０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２２％

，增持均价为

６．８１

元；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股，约占

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００２％

，增持均价为

７．２４

元。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郭亚娟女士：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郭亚娟女士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公司股份

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直系亲属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宋琳先生：

姓名 关系

郭亚娟 母亲

朱静静 配偶

信息披露义务人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郭亚娟女士：

姓名 关系

郭连康 父亲

方秀珍 母亲

郭亚珍 姐妹

宋琳 子女

信息披露义务人除其子宋琳先生外的直系亲属前

６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况。

第九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

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第十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２

、上海市青浦区公证处出具的沪青证字第

３０５５

号《公证书》及第

３０７７

号《公证书》；

３

、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和规

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函》；

４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直系亲属前六个月买卖挂牌交易股份的自查报告；

５

、关于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情

形的说明。

二、查询地址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备置于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供投资者查阅，具体查询地址

如下：

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华新镇华隆路

１６９８

号；

联系人：肖文凤；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１６６５１２

；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１６６５１３

。

（此页无正文，系《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页）

信息披露义务人：宋琳 先生

签字

信息披露义务人：郭亚娟 女士

签字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附表一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上海市

股票简称 新朋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８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宋琳、郭亚娟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上海市徐汇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份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对境内、境外其他上

市公司持股

５％

以上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拥有境内、外两个

以上上市公司的控

制权

是

□

否

√

回答“是”，请注明公

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股权激励行权）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１５１

，

８５０

，

０９０

持股比例：

３３．７４％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４６

，

９３５

，

０８７

持股比例：

３２．６５％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持续关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

存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

继续增持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的

１２

个月内，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

进一步处置公司股份的可能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宋琳先生于

５

月

２４

日至

６

月

１４

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１

，

０１０

，

０９０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０．２２％

，增持均

价为

６．８１

元。

２

、 信息披露义务人郭亚娟女士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６

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

所集中交易上市公司股票。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

第六条规定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

法》第五十条要求的

文件

无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

来源

无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无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

取得批准及批准进展

情况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宋琳

信息披露义务人：郭亚娟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９９

证券简称：酒鬼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８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本公司接到股东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减持股份的说明，现将有关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

％

）

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

公司

集中竞价

交易

２０１２．５．２２－２０１２．９．２６ ５３．０２ ２２０．０６ ０．６８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５．２２－２０１２．９．２６ ３９．２５ １４０ ０．４３

其它方式

－ － － －

本次减持

合计

２０１２．５．２２－２０１２．９．２６ ３６０．０６ １．１１

累计减持

合计

２０１０．１１．１５－２０１２．９．２６ ３１７７．８９ ９．７８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

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４２０．３７ １．２９ ６０．３１ ０．１９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２０．３７ １．２９ ６０．３１ ０．１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２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

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６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３６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００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楼会议室

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通过传真和送达

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规定，经举手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节余募集资金

１８

，

１３６

，

７３９．９１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证券时报》和巨潮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在首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经建设完成的情况下，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节省公司财务费用，符合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对相关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同意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１８

，

１３６

，

７３９．９１

元及其以后结算的利息永久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保荐意见：日信证券对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２６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

２０１２－３７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根据公司实际需求，决议将

公司节余募集资金

１８

，

１３６

，

７３９．９１

元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７１

号）核准，由主承销商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

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发行价格为

每股

２０．００

元，募集资金总额

６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４９

，

７９７

，

９６２．００

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６２０

，

２０２

，

０３８．００

元，超额募集资金

３１６

，

４７６

，

９３８．００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０９

）第

１１９３９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金额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２

，

０２０．２０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

，

１５７．５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１

，

２０９．６８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含

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投资进

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ＴＦＴ

液晶系列高技术

产业化项目

否

２５

，

６４８．８３ ３８

，

５５１．９０ ３９

，

４０３．１６ １０２．２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是 否

西他列汀侧链高技术

产业化项目

否

４

，

７２３．６８ ７

，

４０３．３６ ７

，

４６４．４３ １００．８２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３０

，

３７２．５１ ４５

，

９５５．２６ ４６

，

８６７．５９ －－ －－ －－ －－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否

５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５００．００ ５

，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否

归还银行贷款 否

５

，

０８３．００ ５

，

０８３．００ ５

，

０８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

否

购买土地 否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否

１０８

车间技术改造 否

１

，

７５９．００ １

，

７５９．００ １

，

７５９．０９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１４

，

３４２．００ １４

，

３４２．００ １４

，

３４２．０９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 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超额部分归还银行借款的议案》，同意用部分

超募资金偿还即将到期的银行借款

５

，

０８３．００

万元，其中

２

月

９

日归

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分行借款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月

１０

日归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杜桥支行借款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月

１１

日归还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海支行借款

２

，

７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２

月

１１

日归还临海市农村信用合作社银泰信用社借款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用

５

，

５０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购买土地资产的议案》， 拟使用不超过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通过竞买方式购买临海市国土资源局挂牌出

让的临海市东部区块南洋涂面

５４２２３

平方米的海域使用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购买土地资产实际已使用超募资金金额为

１

，

０９６．００

万元。

（

４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用于

１０８

车间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和《关

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的议案》， 同意用

１

，

７５９

万

元超募资金用于

１０８

车间技术改造项目； 同意用

１５

，

５８２．７５

万元超

募资金补充募投项目资金， 其中

ＴＦＴ

液晶系列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１２

，

９０３．０７

万元，西他列汀侧链高技术产业化项目

２

，

６７９．６８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报经临

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审查备案， 并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通过利用募集资金投资。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６

日，公司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以自筹资金实际已投入金额

６５

，

７９１

，

２８６．５５

元。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４

日，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公

司已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项目的自有资金

６５

，

７９１

，

２８６．５５

元，上述置换情况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信

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０９５

号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项目完成。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专项存款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公司实际收到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２０

，

２０２

，

０３８．００

，累计利息为

１０

，

０３１

，

４８４．７８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 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６１２

，

０９６

，

７８２．８７

元， 剩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１８

，

１３６

，

７３９．９１

元。

公司符合将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以下条件：

１

、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超过

１

年；

２

、不影响其他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３

、按照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４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５

、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项目。

三、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公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项目。

四、保荐机构对该事项的核查意见

永太科技将首次公开发行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使用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日信证券

同意公司本次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

股票代码：

600103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2-032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

2012

年

9

月

24

日至

2012

年

9

月

28

日

,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累计

出售所持永安林业（

000663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681,258

股，成交均价为

9.60

元

/

股，占永安

林业总股本的

0.83%

；

2012

年

9

月

27

日

,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所持永

安林业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000

股，成交价为

9.40

元

/

股，占永安林业总股本的

1.48%

。以

上合计减持永安林业股票

4,681,258

股

,

占其总股本的

2.31%

，本次减持后公司尚持有永安林

业股票

2,898,091

股，占其总股本的

1.43%

。 经初步测算，扣除股票成本、相关税费后，公司本

次出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股票）可实现投资收益约

4,100

万元。

出售部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是为了缓解公司目前流动资金紧张状况，满足公司经营

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时也是为了集中资源发展公司主业，从而提高公司整体资产的使用

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需要。 本次出售永安林业股票所获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

资金。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103

股票简称：青山纸业 编号：临

2012-031

号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履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自

2012

年

9

月

29

日起，公司董事会秘书林建平先生行使其权利并履行相应职责，公司

董事长徐宗明先生不再代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2-04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9

月

28

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

中建总公司

"

）函告，中建总

公司于即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中建总公司于

9

月

28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股份

3,000,000

股。 本

次增持前中建总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6,468,970,518

股， 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54.90%

。 本次增持后，中建总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6,471,970,518

股，占公司已发行总

股份的

54.91%

。

二、后续增持计划

中建总公司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自本次增持之日起算）以自身名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本次已增持部

分股份）。 中建总公司承诺，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2012-043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获得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首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201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 （相关公告详见

2011

年

8

月

4

日和

2011

年

8

月

20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

报》。 ）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签发的文件《接受注册

通知书》（中市协注

[2012]SMECN31

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

2008

】第

1

号）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相关自

律规则，

2012

年

9

月

12

日交易商协会召开了

2012

年第

54

次注册会议， 决定接受包括本公

司在内的两家企业的集合票据注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1

、此次集合票据总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0.87

亿元，其中本公司注册金额为

0.4

亿元。 本次

集合票据由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2

、本次发行集合票据将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个月内一次性完成。

3

、公司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册规则》和《银行间债

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规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4

、所募集的资金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披露的资金用途使用，如存续期内需要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须经有权机构决议通过并提前披露。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用途也应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及政策要求。

5

、公司如发生可能对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将严格按照投资人保护机制的要

求，落实相关承诺。

6

、公司将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主承销商后续管理工作指引》

和《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指引》规定，建立健全

后续管理相关工作制度，并积极配合主承销商开展后续管理工作。

7

、公司在集合票据发行、兑付过程中和集合票据存续期内如遇重大问题，将及时向交易

商协会秘书处报告。

本次集合票据发行时间公司将择机确定， 具体发行相关文件将通过中国债券信息网

（

http://www.chinabond.com.cn

）披露，公司将按规定及时公告后续发行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十月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8

2012

年

10

月

8

日 星期一

股票简称：亚盛集团 股票代码：

600108

编号：临

2012－052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九次会议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上午

10

时在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秦安路

105

号亚盛大厦东

12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杨树军董事长

召集并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已按规定提交全体董事、监事以及经理，会议以现场表决

和传真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参加董事

9

人。监事会成员、高管人

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0

票回避、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信

息披露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甘肃亚盛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银行间债券市场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二、会议以

0

票回避、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建设银行兰

州铁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建设银行兰州铁路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人民币一亿元，期限一年。 以本

公司所属

5

宗出让工业用地

(

面积共计

1,546,334.35

平方米

)

抵押。

特此公告。

甘肃亚盛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